
淮南市潘集区民政局文件

关于开展全区社会组织 2021 年度
检查工作的通知

全区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

根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

记管理条例》等有关规定，区民政局将开展 2021 年度我区

社会组织年度检查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年度检查的范围

凡在 2021 年 6 月 30 日前经区民政局登记成立的全区社

会组织均应参加年度检查。

二、年度检查的内容

1、遵守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情况；

2、依据章程开展活动情况；

3、登记事项变动及履行有关登记手续情况；

4、财务管理和经费收支情况；

5、党建情况；

6、其他情况：社会组织机构设置情况、负责人情况、

工作人员情况、内部管理情况，党建工作情况，会费制定情



况、会费收缴情况，财务审计情况、行政处罚情况、重大事

项报告情况等。

三、年度检查的步骤和程序

各社会组织应于 2022 年 6 月 30 日前按以下程序完成年

检材料的录入和报送工作。

1、2021 年年度检查继续实施网上年检。各社会组织登

录安徽省社会组织信息平台，http://39.145.0.183:8010，

点击“一网通办”，按照系统提示输入用户名和密码登录。

社会组织完成网上填报并提交数据后，将年度工作报告书打

印成 A4 纸质文本三份（单位法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印章），报

业务主管单位初审并加盖业务主管单位印章后（没有业务主

管单位不需要盖章），连同登记证书副本报区民政局 502 房

间（报送材料人员请携带身份证原件），报送材料的截止日

期为 2022 年 6 月 30 日，网上填报通道将关闭，逾期一律不

予受理(联系电话:2168103)。

2、年检结论在官方网站对外公示。区民政局依法依规

对申报的材料进行审核。社会组织年度检查工作结束后，年

检结论将在“潘集区民政局网站”上公告。

四、年度检查的要求

1、全区社会组织有业务主管单位的，将年度工作报告

书打印成 A4纸质文本三份（单位法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印章），

报业务主管单位初审并加盖业务主管单位印章，才能予以年

检。

2、各社会组织要高度重视年度检查工作，切实加强对

年度查检工作的领导，主要负责人要亲自过问、亲自督促，

确保本单位年度检查按时完成。



3、各社会组织要按照网上提示要求登录信息。凡未按

规定提交材料、故意瞒报、虚报相关信息或内容填写不全、

不实的，本机关一律不予受理。

4、针对年度检查中确定为基本合格或不合格的社会团

体，要认真进行整改，并将整改情况以书面的形式在 2022

年 12 月 31 日前报业务主管单位和登记管理机关。

五、年度检查的结论和审查标准

社会组织年度检查的结论分为“合格”、“基本合格”、“不

合格”。

1、社会组织在 2021 年度遵守登记管理法规，依照章程

开展活动，无违法违规行为的，年度检查结论确定为合格。

2、社会组织有下列情形，情节较轻的，年度检查结论

确定为基本合格；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的，年度检查结论确

定为不合格：

（1）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规定的；

（2）未按照规定办理登记或者备案手续的；

（3）无固定住所或必要的活动场所的；

（4）内部管理混乱、不能正常开展活动的；

（5）未按照章程规定时间召开会员(会员代表)大会、

理事会、常务理事会或未按期换届的；

（6）负责人超龄、超届任职的；

（7）不按照规定办理变更登记，擅自修改章程或者未

按规定申请章程核准备案的；

（8）办理变更登记或者备案时弄虚作假的；

（9）违反证书、印章管理规定的；

（10）违反或超出章程规定的业务范围开展活动的；



（11）在本年度不能正常开展业务活动的；

（12）擅自设立分支机构、代表机构，或者对分支机构、

代表机构疏于管理，造成严重后果的；

（13）未执行《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独立建账的；

（14）财务制度不健全，资金来源和使用违反有关规定

的；

（15）现有净资产低于国家有关行业主管部门规定的最

低标准的；

（16）出现违法违规收费行为的；

（17）违反规定接受和使用捐赠、资助，或者违反规定

使用票据的；

（18）违反规定举办评比达标表彰项目，或者向评选对

象收取费用的；

（19）不具备法律规定社会团体法人基本条件的；

（20）年度工作报告书内容与实际情况不符的；

（21）受到相关部门通报批评或处罚的；

（22）拒不接受或者不按照规定接受登记管理机关监督

检查的；

（23）侵占、私分、挪用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的

资产或者所接受的捐赠、资助的；

（24）拒不接受或不按照规定接受登记管理机关监督检

查或年检的；

（25）年检中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的。

（26）其他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政策规定和社会组织章程

行为的。



年度检查不合格的社会组织和逾期未参加年检或未按规定

上报年检材料的，均视为未参加年检。对连续两年未参加年

检或连续两年年检不合格的单位，将予以撤销登记。

六、社会组织宣传工作

为更好的展示各社会组织的风采,请大家将各自开展活动的

文字资料和图片上传至邮箱 1249345239@qq.com，我们将予

以组织宣传。

2022 年 3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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